附件6：
达拉特旗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矿山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切实推动“八条硬措施”落地落实，全力促进矿山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安全监管效能“双提升”。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严格规范矿山领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的通知》（矿安〔2025〕14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编制指南>的通知》（矿安〔2025〕10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旗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基本情况
（一）矿山基本情况
目前，我旗境内有煤矿26座（露天21座、井工5座），其中：正常生产煤矿14座，长期停产12座。冲击地压矿井1座。井田面积353.5平方公里，设计生产能力3735万吨/年，核增后总产能5630万吨。
[bookmark: _GoBack]我旗境内有非煤矿山企业9家，其中，4家为石英砂企业、5家建筑用砂开采企业。8家非煤矿山企业处于停产状态，1家正常生产。
（二）监管主体情况
按照分级监管要求，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对3家中央企业煤矿（高头窑煤矿、宝利煤矿、兴旺煤矿）履行日常安全监管责任，达拉特旗应急管理局对23座国有及地方煤矿履行日常安全监管责任，对9家非煤矿山履行日常安全监管责任。
（三）矿山上级公司
辖区内无注册矿山上级公司。
二、煤矿安全及执法形势分析
（一）事故趋势分析
2025年，达拉特旗未发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同比下降100%。近三年以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二）隐患类型分析
1.2025年监管层面查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9项，均为超能力生产。
2.2025年监察层面查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1项，为排土台阶高度大于设计值2倍。
3.存在的问题。一是煤矿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投入不足、管理人员责任未落实到位等问题普遍存在。二是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业务素质能力水平有待提升，违规指挥、违规操作的现象不断发生，导致“三违”行为屡禁不止。
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效减少“三违”行为，一是强化监督检查，从严查处煤矿企业假培训、管理人员不落实责任、投入不足等问题，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二是督促煤矿企业发挥监控调度室作用，滚动式开展查“三违”反“三违”，落实事故隐患内部奖励机制。三是从严从实查处煤矿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等。四是督促煤矿企业加大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力度，强化安全思想根基，提升业务能力水平。
（三）执法形势分析
2025年，排查一般隐患717项，重大事故隐患9项。实施行政处罚12矿次，累计罚款1569.2万元，其中一案双罚9人次。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装备不足，需根据实际监管工作需要，采购满足执法工作需要的执法装备，如防爆执法记录仪、手机等充实执法力量。
三、矿山安全程度分类
根据辖区煤矿安全生产现状和安全保障程度，将煤矿划分为（暂定）B、C、D三类。
1.B类煤矿：7个，分别是达拉特旗苏家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苏家沟股份制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潮脑梁煤炭有限公司、达拉特旗文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高山沟煤矿、内蒙古满世煤炭集团点石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鄂尔多斯市金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达拉特旗高头窑李五兴煤矿、内蒙古海华煤炭有限公司江木图南井，安全保障程度一般。
2.C类煤矿：3个, 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红庆梁煤矿, 冲击地压矿井，安全保障程度较低；内蒙古嘉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创业煤矿，井田内及矿井周边有采空区；达拉特旗益阳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高头窑煤矿，煤矿智能化未达标。
3.D类煤矿：13个，分别是达拉特旗东杨煤矿、达拉特旗物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蒙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杭盖沟煤矿、内蒙古科建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达拉特旗创新煤矿、达拉特旗建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建金煤矿、内蒙古泽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兴恒煤矿、达拉特旗纳林丰胜奎煤矿、鄂尔多斯市亿宏煤矿、达拉特旗高头窑张美厚煤矿、内蒙古德耀能源有限公司、达拉特旗潮脑沟后阴塔煤矿、陕西宇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羊场煤矿，属于长期停产煤矿。
将非煤矿山划分为（暂定）C、D类。
C类是：鄂尔多斯市泽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石英石矿
D类分别是：鄂尔多斯市亨坤硅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达拉特旗晶鑫石英砂有限公司、达拉特旗天晶石英砂有限公司石英矿、达拉特旗泰畅砂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达拉特旗天宝石英砂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达拉特旗亚金矽砂有限公司石英砂矿石匠窑采区、达拉特旗福禄泉石英砂经销有限公司敖包梁石英砂矿、达拉特旗昭君海天砂石场。
四、检查执法力量配备
（一）监管执法人员
达拉特旗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共有干部职工33人，其中负责矿山安全监管人数20人。执法人员与2025年相同，执法大队办公室负责执法监督工作。
（二）总法定工作日数（496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数=国家法定工作日数×监督检查执法人数。即总法定工作日数为248×20=4960天。
其中国家法定工作日数为248天，矿山安全监管人数20人。
（三）监管工作日数（1664个工作日）
2025年监管工作日数为3580天，占总法定工作日数的76.8%，2026年计划监管工作日数为3083天，占总法定工作日数的62.1%。2026年平均每次现场执法工作日数为2天，与2025年持平。
其中，监管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即：4960-1419-1877=1664。
1.其他执法检查工作日（预计1419个工作日）
（1）实施行政许可0个工作日。
（2）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预计90个工作日。
案件起数×调查天数×调查人数＝3×10×3＝90。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案件查处预计525个工作日。
案件起数×调查天数×调查人数＝15×7×5＝525。
（4）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安全监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执法行动预计60个工作日。
月执法次数×月数×执法人数=1×12×5=60。
（5）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报告的受理、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促整改等预计120个工作日。
历年平均隐患条数×整改天数×督促整改人数=12×5×2=120
（6）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预计24个工作日。
月次数×月数×参与听证人数=1×12×2=24。
（7）参加上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预计600个工作日。
每周参加天数×全年周数×执法人数=1×50×12=600。
2.非执法工作日（预计1877个工作日）
1.机关值班预计120个工作日。
值班人数×值班时间×值班频率（每2月1次）=20×1×6=120
2.办理转办交办件预计45天。
平均投诉举报件数×核查时间×核查人数=5×3×3=45。
3.学习、培训、考核、会议预计960日。
每月4次×每次1天×全年月数×参与人数=4×1×12×20=960。
4.资料整理、统计分析、档案管理预计72日。
每月2次×每次1天×全年月数×参与人数=2×1×12×3=72
5.公休假预计200个工作日。
即：年休假=已满1年不满10年4人×5+已满10年不满20年16人×10=4×5+10×18=200。
6.参加党群、单位活动预计480个工作日。
月天数×年月数×参与人数=2×12×20=480。
五、检查执法计划
（一）2025年监管执法计划落实情况
2025年计划监管136矿次，实际组织开展现场监管检查136矿次，完成计划的100%。
（二）2026年监管总计划数
2026年计划开展监管执法检查或巡查132矿次，同比减少3%。
（三）“查企”执法计划
2026年，计划煤矿开展执法监管检查98次。B类煤矿28矿次；C类煤矿18矿次；对D类煤矿开展安全巡查52矿次。计划对非煤矿山开展执法监管检查36次。C类非煤矿山4矿次；对D类非煤矿山开展安全巡查32矿次。
说明：1.若煤矿企业从停产停建矿井转为正常生产建设矿井或从正常生产建设矿井转为停产停建矿井的，根据有关标准进行安全分类后执行相应的监管执法计划。2.对A类煤矿，每半年开展一次全面入井检查；对B类煤矿，每季度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对C类煤矿，每两个月开展1次全面检查，每次全面检查时间不得低于2天；对D类煤矿每季度开展1次安全巡查。
（四）“督己”执法监督计划
2026年计划开展“督己”42次。其中开展执法预审36次，开展案卷评查1次，开展执法评议1次，到煤矿现场开展执法监督4次（其中到煤矿现场复盘重点监督计划1次，占现场执法监督计划矿次数的25%）。
执法监督方式：执法监督包括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定期监督，可采取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检查、随同执法等形式，督促煤矿安全监管执法人员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坚决杜绝徇私舞弊、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行为；要突出对煤矿基本安全生产条件、重大风险与隐患排查动态管控机制建立等情况进行核查，强化对执法效能的监督。
2.执法监督内容：执法监督要重点对执法流程、执法行为、处理处罚等情况进行监督。具体内容包括：执法主体、执法权限的合法性，执法计划的制定、审批、执行及完成情况，分片分矿联系指导矿山情况，执法检查针对性情况，执法检查带队负责人执法责任落实情况，现场执法检查实施情况（执法文书是否具体、准确、规范，是否符合《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理处罚规范描述汇编》要求），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执法预审情况，执法处罚情况，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处置情况，通过执法检查推动矿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矿山安全监管执法分析情况等。对发现的问题要进行集体研究，充分听取陈述和申辩，理由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若发现的问题真实存在，要及时下达《矿山安全监管执法监督整改意见书》，并按时督促整改到位。
3.执法监督权限：执法监督人员有权调阅、复制执法文书、案卷、台账、记录、音视频信息等资料，向有关执法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4.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执法监督办法>的通知》（矿安〔2023〕126号）文件规定执行。
（五）“机动”监管计划
2026年，计划开展“机动”监管30矿次。其中开展举报核查10矿次，开展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超限核查10矿次，开展“互联网+监管”远程执法10矿次。
六、2026年度重点检查内容
1.深入研判煤矿灾害程度和安全管理水平，实施“一矿一策”“一面一策”监管。严格执行年度监管执法计划，严格按照计划开展监管执法工作，各煤矿安全监管执法中队根据全旗煤矿分类情况，分析不同类型煤矿的灾害特点、近三年事故情况、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及生产特点，确定煤矿监管重点，编制针对性监管检查方案，开展执法检查。
2.持续开展“打非治违”行动，严厉查处煤矿违法违规行为。综合运用处理处罚、通报、约谈、问责、联合惩戒、“黑名单”管理、行刑衔接等措施，依法惩处《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明确规定的突出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停产停工煤矿的安全巡查，严防停产停工煤矿擅自组织生产。
3.以冲击地压防治、“一通三防”、顶板管理、机电运输、露天边坡等为重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积极开展区域水害联防联治，严格落实防治水“三专两探一撤人”工作要求；加强煤矿通风管理，严格执行瓦斯检查制度和瓦斯治理各项安全技术措施；强力推行支护方式改革，实现掘锚一体、煤岩巷锚喷（锚杆、锚网）支护、特殊地段加强支护；强化机电运输专项整治，督促煤矿执行机电运输有关规程措施。
4.全面检查煤矿企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督促全旗各煤矿企业深入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5.督促煤矿企业学习《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每月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台账，制定管控措施。
6.充分运用安全监控系统平台，全面提升安全监管执法效能。实现煤矿企业超定员、超强度、超能力等重大隐患的远程巡查及防控；全面推进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督促煤矿企业落实“无视频不作业”。重点打击安全监控系统功能不完善、运行不正常，传感器安设、校准、维护不到位，未定期调校、测试甲烷电闭锁和风电闭锁功能；人员定位系统管理不规范，存在人卡不符、一人多卡、领卡不入井、人卡分离、卡灯分离，井下未按规定安设人员定位识别分站，人员定位识别分站不能正常读数和传输数据。
7.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旗关于煤矿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严格执行煤矿举报奖励、督查问责等制度措施，督促煤矿按规定配齐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完善相关仪器仪表、设施设备；新进从业人员必须岗前培训学时达标，并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推广应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深入开展各类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检查，及时化解安全风险，做到一般隐患整改完成率应达100%，重大隐患100%落实整改、100%复查验收、100%销号建档。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和安全文化建设，切实提升矿井管理水平和能力。
8.加强监管队伍建设，采用定向培训学习和“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进一步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
9.纵深推进煤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全面提级扩能，服务指导煤矿企业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0.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并及时反馈工作完成情况。
七、工作要求
开展煤矿安全监管执法检查时，最少两名及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同时执法，扫码入企，并向矿方出示执法证件，告知监管执法项目、内容以及需要矿方提供的相关资料等。在开展现场检查时的具体要求如下：
1.资料查阅：向矿方人员介绍检查内容，要求矿山提供相关资料进行查阅。查阅资料必须细致、全面。对查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认真记录。
2.现场检查：开展矿山现场检查时，必须事先制定检查工作方案，方案内容要全面细致，执法过程要不留死角，做到全覆盖，同时进行现场教育和技术指导，每次安全检查过后，必须按存在隐患实际情况制作执法文书，作出合理的现场处理决定、整改时限、行政处罚；严格文书的制作、编号、内容、用词、版面等，确保规范、完整。
3.督促整改：每次煤矿安全执法检查过后，必须按现场处理决定要求，督促煤矿企业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形成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监管执法人员要加强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依法依规查处非法违法行为，指导矿山依法办矿管矿，要重点突出隐患整改工作。要使用“国家煤矿安全监管执法系统”开展主体执法活动，确保现场检查、现场处理、立案、调查取证、行政决定等数据及时归档入库。

附件：
1.2026煤矿安全监管分类情况
2.2026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分类情况
3.2026年达拉特旗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监管工作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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